
随着宠物行业产业链逐
渐完整，宠物的“身后事”——
殡葬也成为关键一环。但是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宠物主人
缺乏相关意识或条件有限，随
意抛弃宠物尸体等现象时有
发生；宠物殡葬行业仍存在
较多问题，尚未形成健康有
序的经营秩序，亟待各方治理
规范。

（3月24日《武汉晚报》）

饲养宠物，甘当“铲屎官”
的人越来越多，“宠物经济”也
如火如荼，除了繁育、买卖，作
为衍生经济的宠物饲料、宠物
医院、宠物摄影等，也同样十分
火爆。然而，在日趋完整的宠
物行业产业链条上，作为最后
一项的宠物“身后事”，长期以
来却没有引起人们必要的重
视，也成为整个产业链上的薄

弱一环，从而引发各种问题。
像猫狗这样的主流宠物，寿

命一般只有十几年，等它们死亡
以后，如何处置，也就成为宠物主
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媒体的调查
采访显示，有些宠物主人会把死
去的宠物带到野外、树林、河边，
或者是在小区找个地方自行埋
掉，算是“土葬”，但是也有一些
人，则是用袋子简单装起来，扔到
垃圾桶里了事。殊不知，这些为
死亡宠物善后的方式，都不科学、
不合理，也容易引发问题。

当然一些宠物主人对宠物感
情深厚，也想给它们一个体面的

“葬礼”，结果发现当下这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首先市场上很少
有针对宠物提供服务的殡葬机
构，即便在网络上能够找到，但是
他们的资质也很让人怀疑。

消费者在抱怨，而一些宠物
殡葬从业者也同样在抱怨。在他

们看来，自己也想让针对宠物“身
后事”的服务规范起来，打造品
牌，赢得市场，但是操作起来却发
现困难重重。目前，动物由畜牧
部门负责，殡葬由民政部门负责，
宠物殡葬处于“两不管”状态。而
对于想要申请执照的宠物殡葬服
务商来说，还需要和环保、工商等
多个部门沟通交涉。不仅手续复
杂，而且往往忙活半天，证件也不
一定能办下来。可以说，这是导
致动物殡葬市场乱象频仍的重要
原因之一。

更进一步说，则是法律与制
度的缺失。要想让宠物“身后事”
得到妥善的处理，要想让宠物经
济产业链完美收尾，就需要国家
有关部门尽快对这一领域给予必
要的关注，适时出台法律法规，为
其良性和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与制
度上的保障，并且在此基础上，制
定行业标准和规范。

【下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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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消费者在商场购物
时，都曾收到过珠宝店发放的
免费礼品券，领取毛巾、牙刷等
小礼品还能免费抽奖，“恰巧”
运气爆棚抽中大奖，掏几百元
就能买走“高档”玉石珠宝。殊
不知，这种抽奖模式背后有可
能是商家精心设计的骗局。
（3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

逛商场时免费抽中“一等
奖”，玉石珠宝一折就能买到
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且慢，
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会有
陷阱。你遭遇的很可能就是“抽
奖诱购”，所谓“高档”玉石珠宝
价格虚标了几十倍，即使打一
折依然买亏了。

这种骗局已经是老套路，
近年来在各地频频上演。珠宝
玉器店往往是“重灾区”，因为
玉石珠宝价格昂贵，是人们心
目中的硬通货。商家抓住人们
中奖捡漏的心理，以“一等奖”
为诱饵使消费者以为得到了大
实惠，造成冲动消费。这些珠宝
柜台多设置在商场的收银台附

近，以购物小票作为抽奖依据，让
消费者误以为抽奖活动是柜台和
商场合作开展，对活动真实性深
信不疑。

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
玉石珠宝的定价区间较大，普通
消费者难以鉴别。即使事后感觉
上当受骗，也很难找到专业人士
去鉴定玉石的实际价值。同时，商
家出售的玉石本身并非假货，只
是品级较低，消费者很难以假冒
伪劣等质量问题要求退货。再加
上“打折”后只掏了几百块钱，不
少消费者不愿花时间和精力维
权，便甘愿吃哑巴亏。这愈发让一
些商家有恃无恐。

事实上，“抽奖诱购”本身就
涉嫌违法。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
全面、准确，不得以虚假的“有奖
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
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在“抽奖
诱购”中，工作人员宣称一等奖中
奖概率甚至更低，实际上近乎
100%。这明显欺骗误导消费者的

做法已经构成欺诈，经营者应给
予消费者三倍赔偿。同时，由有关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罚款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也
明确规定：经营者进行有奖销售，
不得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
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方式进行
有奖销售。

“抽奖诱购”套路严重扰乱了
市场秩序，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对
此，除了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警
惕，不要贪图便宜掉入陷阱，有关
部门更应依法加强监管，规范商
家促销行为。一方面，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对欺骗消费者的“抽
奖诱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将
违规商家列入失信记录，形成震
慑作用。另一方面，商场作为市
场经营主体，有义务引导督促场
内经营者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积极履行自身的监督管理职责。
此外，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旦遭
遇“抽奖诱购”，要摒弃“怕麻
烦”“不值当”等心态，主动运用法
律武器进行维权，让消费欺诈成
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抽奖诱购”亟待法治亮剑
□张淳艺

宠物“身后事”也要有章法
□苑广阔微

话题

【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补偿式返乡”需要“乡”保障
□殷建光

部分企业将“零添加”“不添
加”当作营销噱头，一方面是迎
合消费者需求，搞差异化竞争，
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消费者对添
加剂的恐惧心理，获得超额利
润 。对 此 ，消 费 者 应 有 清 醒 认
知，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科学作
用，按照自己的需求合理购买
食品，别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经济日报：《“零添加”
莫成噱头》

对于类似环评乱象，必须要
出重拳，发生一起，严惩一起。
只有当违法违规的成本，远远
高于糊弄作假的收益时，才能
做到以儆效尤，荡涤行业的弄
虚作假的风气。

——光明网：《对糊弄作假
的环评要出重拳》

“高空抛物”入刑，居高岂能
“任性”。在这方面，公民自觉和
法律约束同等重要。每个公民都
应自觉提升社会公德、法治观
念，从自身做起，管住任意妄为
之手，只有全社会形成文明习惯
和法治共识，才能筑起保护“头
顶上的安全”的坚固屏障。

——北京日报：《“高空抛
物”入刑的法治意义》

观点
1+1

3 月 22 日，上海地铁上一男
子与 70 岁左右大爷起争执。争
执的原因是男子因觉得工作了一
天太累未让座，老人怒批其没道
德。网友热议，有部分网友表示，
让座是传统美德。也有网友表
示，应该互相理解，不该变成道德
绑架。

（据《潇湘晨报》）

这是一起因地铁让座而引发
的争执事件，涉事双方是老年人
与年轻人，再次引发网友的站队
讨论，由于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
这注定是一场无法统一意见的争
辩。近年来，类似的让座争执事
件时有 发 生 。 有 些 让 座 事 件 不
仅 诱 发 了争吵，还出现了肢体互
动、手机互拍等，且往往被旁人拍
下来传到网上，成为公共事件。

在现实中，让座占了主流，可不
让座的情况确实也很多。尽管不让
座的理由有差异，但都是自己决定
的，他人倒也无权干涉。有时候，
年轻人没注意到，只顾埋头玩手
机，在旁人提醒下，也会站起来让
座。还有些时候，上了一天班确实
很累，或者身体状况不佳，不能站
太久，也就不愿意让座了。这种情
况可以理解，但是旁人往往不清楚，
反而会觉得此人缺乏社会道德观
念，不懂得礼让他人，也时常会引发
纠纷或争执。

让座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也
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但每个人的
认知、素养有差异，短期内不可能达
到一致性，需要在漫长的过程中进
化。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要考
虑，诸如工作时长、社会压力、身体
状况等，都会在具体情况下，产生不
同的影响。

因此，对于让座这码事，社会
各界还是要宽容些，给道德和文明
一些时间，体谅下年轻人的不易，
期待未来在各方面得到改善，让美
德真正深入人心，化成每个人的自
觉性，不再上演争执纠纷场面。

让座起争执，该不该？

又现长城刻字
3月21日下午，有3名游客

在八达岭长城墙体上刻划，被网
友及相关媒体曝光。3月22日
凌晨，北京警方将3名违法行为
人查获。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已对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的处理。“好久不见”的长城刻字
死灰复燃，对此，你怎么看？

拒绝“道德绑架”
□江德斌

换位思考解矛盾
□刘天放

近年来，公交“让座”事件偶发，
情节也大体相同。不可否认的是，
确实有不让座的年轻人，也存在向
年轻人动粗的老人。实际上，如今
人们经常见到的多是有礼貌的年轻
人给老人、孕妇或残疾人让座，而被
让座者善意推辞的场面也能见到。
不管是需要座位的老人还是其他
人，都要有一颗包容心。

不过，就本次让座事件看，该男
子不肯让座，是因为他真累了，这位
老人该换位思考，理解年轻人的不
易。年龄大不应该成为让座理由，让
座是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只
给年龄大的人让座，不能把道德强加
于别人。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多数
情况下，“让座”早已不成问题，大千
世界，偶有因工作劳累不让座的年轻
人或不理解的老人也实属正常。

不让座，绝非“大恶”；让座是一
个“道德题”而非“法律题”，更不能
因为偶发“让座事件”就大肆渲染。
人的修养千差万别，但从整体看，绝
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让座，而绝大多
数老年人也很谦让。由此，莫被让
座中的“道德滑坡”现象误导，换位
思考才能化解“让座”矛盾，使社会
更加文明和谐。

随着出行政策放宽，再
加上天气转暖，春暖花开，

“就地过年”积压的乡愁将迎
来集中释放，“补偿式返乡”
或许要来了。

（3月24日中国新闻网）

“补偿式返乡”是对春节
未回家的补偿，是对家中亲人
感恩的补偿，当然，这个补偿
也会带来旅游经济的繁荣，带
来消费经济的火热，成为对春
天经济的一种补偿。但是，

“补偿式返乡”需要“乡”保障
来护航。

需要“乡”安全保障护航。
这里的安全保障包括四个方面
的保障：首先，是防疫安全保
障。虽然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

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
须严格把住各种关口，防范病毒
伺机侵袭。其次，是交通安全保
障。我们必须全程全员，加班加
点，防范交通事故。第三，是防火
安全保障。防范火灾，是清明节
的头等大事，要做好对焚烧纸钱
场所的监管，防患于未然。第四，
是消费安全保障。要做好保护消
费者权益的工作，防范假冒伪劣
充斥市场。

需要“乡”文明保障护航。这
里的文明就是我们要倡导文明祭
祀，文化传承，让清明习俗“清清
我心，明明我行”。组织清明公祭
活动，比如公祭祖先、公祭英烈；
组织清明文化交流活动，比如祭
文竞赛、清明读书等。线下活动
要减少人数、保持距离，做好疫情

防范；我们更要组织清明线上活
动，比如借助网络祭祀平台线上
寄托哀思等。时代变迁，文明前
行，清明文明应该与时俱进，线下
是代表，是仪式；线上是集中，是
汇聚。让线上线下共同托起清明
新文明。

需要“乡”秩序保障护航。“补
偿式返乡”必然迎来诸多渴望团聚
的人群，这时，更需要我们做好秩
序工作，这是疫情防控需要，也是防
范偷盗现象发生的需要。当然，这
也是为了打造清明文明风景。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今年的清明节，“补偿
式 返 乡 ”爆 发 ，需 要 我 们 提 前

“乡”好保障，用保障护航赋能
“补偿式返乡”，让其安全、文明、
和谐、芳香。

立遗嘱年轻化
曾经，从传统观念出发，在很

多人的心目中，“死”和遗嘱都是
需要避讳的话题。但如今，情况
已有所不同。日前公布的一组数
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已有
553个“90后”在中华遗嘱库立下
遗嘱，甚至有“00后”已开始立遗
嘱，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有人认
为，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死观正在
发生变化。对此，你怎么看？

@华升 如果说在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实施刻划行为，还属于

“无知者无畏”，但很多人面对的
是景区无处不在的宣传和提醒，
也有很多例子作为镜鉴，依然没
有心存敬畏而“不越雷池”，究其
因还在于侥幸心在作祟。

@关中汉子 在《八达岭长
城景区破坏文物行为惩戒办法》
出台后，依然有多名游客因存在
破坏文物行为而受到惩罚。一方
面说明刻划等违法行为还很普
遍，预防和治理的任务还相当繁
重；另一方面表明，还需要持续优
化手段去实现法治的目标，个案
惩戒和警示固然重要，但如何提
高法律约束的成色，是“又一新
例”所带来的启示。

快人
快语


